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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外教學參加同意書
廣達文教基金會秉持虛心求教與經營人文藝術的平台而努力，希望在這塊土地上深植「科技教育、社會關懷、環境保護、藝術傳承」的種子。為讓學子可以獲得多元的文化教育學習，特別規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教育推廣計畫活動，舉辦活動的原則如下，家長稱為甲方、本會稱為乙方：

一、乙方舉辦戶外教學之前，會制定戶外教學通知單一份與甲方，讓甲方清楚知悉當次戶外
教學之目的、交通方式、餐點、費用、出發、到達、返回時間等相關訊息。
二、戶外教學活動工具以幼童專用用車為主，若要改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將另行通知。

三、為記錄孩子的學習成果，乙方將於戶外教學過程中攝影留念，活動拍攝照片歸乙方所有。相片使用權參閱下列事項：
1.甲方同意其子女              參與本會所有活動照相。

2.乙方謹遵守照片內容均以本會活動為主，不涉及學童私人領域。

3.乙方謹遵守照片僅作為教學以及文宣之用，非其他營利用途。

4.乙方已事先徵求甲方同意，事後不再另行通知。

5.戶外教學、節慶活動等，並當下攝影留念，作為課程活動記錄、網站或是製作相關文
宣出版品之用…等，不一而足。因此舉凡有關本會教學活動之照片均歸本會所有。
四、基於安全考量，乙方將為甲方參與的活動投保旅遊平安意外險，敬請甲方配合提供相關資料。

五、甲方詳閱以上事項，並同意甲方之子女               ，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戶外教學活動。雙方簽署同意書後，立即生效。

立書同意人：

甲方：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乙方：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

